
附件3
2017年县委办部门预算说明
2017年县级部门预算经县十七届人大一次会议审议通过，按照《中共福建省委办公厅 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进一步推进预算公开工作的实施意见》（闽委办发〔2016〕22号）要求，现将我单位2017年部门预算说明如下:
一、部门主要职责
县委办的主要职责是：(一)承担县委工作计划、总结、报告和县委领导重要讲话等文稿的起草工作，负责全县重要情况的综合调查，向中央办公厅、省委办公厅、市委办公室和县委及时反映动态，提供信息、提出建议，为县委领导科学决策服务。

(二)负责中央、省委、市委各项方针、政策、重要工作部署和县委文件、会议精神贯彻落实的督促检查，中央及省、市、县委领导同志批示件、中央办公厅、省委办公厅、市委办公室查办件、县委指示、县委领导批示的转达和催办落实，全国、省、市、县人大、政协交办的建议、提案的贯彻执行和处理落实，并及时做好反馈工作。

(三)负责中央、省委、市委、县委日常公文处理和以县委、县委办公室名义发布的文件起草、审核、批办、印制、分发、立卷、归档工作。

(四)负责县委常委会、书记办公会、专题会议和县委召开的汇报会、座谈会、办公室主任联席会议等会务工作，安排、协调县委领导的日常活动。

(五)承担县党建工作领导小组的日常工作；负责全县党建工作的综合、协调、调研、督促检查，管理县委党建专项经费。

(六)负责县委值班工作，及时向县委领导报告重要情况，并协助处理各部门和各乡(镇)向县委反映的重要问题。

(七)负责组织协调全县重大、重要接待活动。管理本机关车辆、财务及其他行政事务。

(八)负责全县党委办公室系统文秘工作人员的业务培训，指导乡(镇)党政办公室工作，促进全县党委系统行政效能建设。

(九)负责对全县经济、政治、文化和党建等方面带有政策性、战略性问题以及社会热点难点问题进行调查研究，提出意见和建议。组织协调各乡(镇)、县直有关部门开展省、市、县重点课题调研活动；编发《调查与研究》。

(十)贯彻落实中央、省委、市委、县委关于密码、保密工作的方针、政策和法令、法规，制定并组织实施全县密码、保密工作发展计划，负责全县党政领导机关核心机密文电、信件的传递工作和机要通信工作，对县各级机要、保密人员进行业务指导。

(十一)组织、指导、管理、协调各乡(镇)、县直各部门的对台工作，指导、管理并协调有关部门对台湾人士的联络、接待工作，负责台胞来泰定居、安置和台胞捐赠的审批、管理工作。

(十二)按照干部管理权限，负责本机关的干部任免和人事工作。

(十三)完成县委交办的其他任务。

二、部门预算单位基本情况
县委办公室设8个职能科(室)，其中：列入2017年部门决算编制范围的单位详细情况见下表:
	单位名称
	经费性质
	人员编制数
	在职人数

	县委办
	全额拨款
	21
	17

	
	
	
	

	
	
	
	


三、部门主要工作任务
2017，县委办主要任务是：在继续坚持“学习创新、主动领先、完善模块、建设团队”的基础上，要突出加强自身建设，提高服务能力。按照“作风上讲落实，工作上讲中心、文稿上讲成果、为民上讲情怀”的总体要求，更好地发挥办公室“中枢”“窗口”“前哨”作用。
四、预算收支总体情况
按照预算管理有关规定，目前部门预算的编制实行综合预算制度，全部收入和支出都反映在预算中。2017年,县委办部门收入预算为450.08万元，其中：一般公共预算拨款373.28万元，单位其他收入76.8万元,。相应安排支出预算450.08万元，其中：人员支出184.62万元，对个人和家庭补助支出17.76万元，公用支出167.7万元，项目支出80万元。
五、一般公共预算拨款支出情况
2017年度一般公共预算拨款支出450.08万元，主要支出项目(按项级科目分类统计)包括：
（一）工资福利支出185万元。主要用于人员工资、津贴补贴、社保、临时人员工资支出。
（二）商品和服务支出142.99万元。主要用于日常公用经费、办公费、差旅费、党建费、重大接待支出。
（三）对个人和家庭的补助支出17.76万元。主要用于抚恤金、遗属生活补助、公积金支出。
六、一般公共预算“三公”经费支出情况
（一）因公出国（境）经费
　2017年预算安排0万元。
（二）公务接待费
　　2017年预算安排85万元。主要用于正常公务接待等方面的接待活动。与上年相比支出下降4%。

（三）公务用车购置及运行费
　  2017年预算安排28万元，其中：公车运行费28万元，公车购置费0万元。与上年相比支出下降17.6%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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